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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根據董事會的授權，在回購期限內根據市場情況擇機做出回購決策並予以
實施；此外，本公司將盡快擬定員工持股計劃內容，提交本公司董事會、股東大會
審議，本公司將及時披露並履行相應的程序。

本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間內回購任何本公司A股：

1. 本公司年度報告、半年度報告公告前十個交易日內，或因特殊原因推遲公告日
期的，自原預約公告日前十個交易日起算；

2. 本公司季度報告、幹邳、 度報公沒前十個交易日內；

2. 

1.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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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管理層關於本次回購對本公司經營、盈利能力、財務、研發、債務
履行能力及未來發展影響和維持上市地位等情況的分析，以及全體
董事關於本次回購不會損害本公司的債務履行能力和持續經營能力
的承諾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總資產為人民幣122,018,160,397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淨資產為人民幣56,867,851,034元、流動資產為人民幣89,253,478,634元。假設以
本次回購資金總額的上限人民幣3,987,537,425元計算，本次回購資金佔本公司總資
產、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和流動資產的比重分別為3.27%、7.01%和4.47%，
本公司將擁有足夠的資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購款。本公司現金流良好，本次回購不
會對本公司的經營、盈利能力、財務、研發、債務履行能力和未來發展產生重大影
響。

本公司本次回購A股以實施員工持股計劃，將企業、員工和股東利益統一，有利於
企業長期健康發展，有利於維護本公司在資本市場的良好形象，增強公眾投資者對
本公司的信心，並進一步提升本公司價值，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

同時，按照回購A股數量上限測算，本次回購後本公司仍無實際控制人；不會導致
本公司控制權發生變化，也不會改變本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其股權分佈情況仍然
符合目關上市條件。

全體董事承諾，本次回購不會損害本公司的債務履行能力和持續經營能力。

XI. 上市公司董事會審議批准本次回購方案的情況

董事會於2022年7月20日審議通過了本次回購方案。本公司回購的A股將用於員工持
股計劃，根據《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本公司本次回購方案屬董事會審批權
限範圍，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XII. 辦理本次回購的具體授權

根據本公司本次回購的安排，並為高效、有序地完成本公司本次回購相關工作，根
據《公司法》、《證券法》、《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董事會授權本公司管理層全權辦
理與本次回購相關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1. 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制定本次回購的具體方案；

2. 根據本次回購方案在回購期限內擇機回購A股，包括釐定回購A股的方式、時
間、價格和數量等；

3. 根據本次回購方案的規定調整回購價格和數量；及

4. 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及監管部門的規定調整具體實施方案，並辦理與本次回購有
關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權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上述授權事項辦理完畢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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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本次回購後依法註銷或轉讓的相關安排，以及防範侵害債權人利益
的相關安排

本次回購完成後，本公司將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將回購的A股轉讓給員工持股
計劃。

本次回購的A股全部用於員工持股計劃，不涉及註銷股份及減少註冊資本，也不涉
及通知債權人、提前清償債權或提供擔保等安排。本公司擁有足夠的資金支付本次
股份回購款，本公司現金流良好，本次回購不會影響本公司的債務履行能力，不會
損害債權人利益。

XIV. 本次回購方案衍生的風險

1. 如本公司A股價格持續超出本次回購方案披露的價格區間，將導致本次回購方
案無法實施的風險。

2. 如本次回購所需資金未能籌措到位，將導致本次回購方案無法實施的風險。

本公司將根據本次回購的後續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投資者注意投
資風險。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22年7月2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非執行董事為賀柳先生及趙令歡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趙嵩正先生、黎建強先生、劉桂良女士及楊昌伯先生。

*  僅供識別


